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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柔性执法工作规定 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创新包容审慎监管新

型监管方式,充分发挥柔性执法作用，把柔性执法工作全面纳入

规范化、法治化轨道，创新行政执法方式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
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等法律法

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柔性执法是指本市各级农业执法机构开

展执法工作的过程中，基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和包容审慎监

管的要求，灵活运用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说服教育、指导约谈

等方式，引导行政相对人主动、自觉履行法律义务、纠正违法行

为、消除危害后果的执法方式。 

第三条 柔性执法应当坚持合法、合理、适当、便民、处罚

与教育相结合原则。 

第四条 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重

点领域，以及违反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

应对措施的行为外，各级农业执法机构应当优先运用柔性执法方

式对行政相对人开展农业行政执法活动。 

第五条 柔性执法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开展： 

（一）劝导示范：针对行政相对人履行主体责任、法定义务

等方面出现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尚未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条件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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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下，引导、督促其依法履行义务，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，进而

起到引领示范作用的方式。 

（二）警示告诫：在对行政相对人违反农业法律法规规章规

定，但依法不予处罚或者免于行政处罚时，通过告诫、警示等适

当方式督促其采取相关措施及时予以改正的方式。 

（三）说服教育：在行政处罚过程中，通过摆事实、讲道理，

促使行政相对人提高法律认识，心悦诚服，自觉改正发生的违法

行为，自觉履行行政执法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方式。 

（四）指导约谈：针对行政执法相对人理解法律法规不正确、

责令改正缓慢或不到位、因同一或者类似问题被投诉举报多次或

者已发生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等情况，通过与行政相对

人谈话指导，督促其履行主体责任和法定义务的方式。 

（五）其他符合柔性执法的行政指导方式。 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各级农业执法机构对行政相对

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免于行政处罚，但是应当对行政相对人

进行教育： 

（一）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  

（二）精神病人、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

时实施违法行为的；  

（三）违法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；  

（四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；  

（五）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另

有规定的除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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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；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

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，法律另有

规定的除外； 

（七）符合《天津市农业行政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

单》规定情形的。 

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重点领域，

以及违反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应对措施

的行为外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

政处罚，但应当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教育。 

第七条 各级农业执法机构应当对执法检查或者通过投诉举

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进行核

查。经核查，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柔性执

法方式；符合立案条件的，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： 

（一）经调查属于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至第（七）

项所列情形的，对行政相对人应当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，并根据

实际情况采取柔性执法方式督促行政相对人行为合法合规； 

（二）经调查属于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情形的，应当结合调

查结果，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，决定予以行政处罚的，对行政

相对人依法查处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柔性执法方式督促行政相

对人行为合法合规;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责令行政相对人

改正或限期改正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柔性执法方式督促行政相

对人行为合法合规； 

（三）经调查不属于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至第（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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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第二款所列情形的，对行政相对人依法查处，并根据实际情

况采取柔性执法方式督促行政相对人行为合法合规。 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先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再予以行

政处罚的，应当先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的再予以行政处罚。 

第八条 各级农业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应正确履行职责，

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严禁擅自变更柔性执法适用情

形，严禁对不适用柔性执法的市场主体擅自降低裁量标准不予处

罚。 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